一、包别需求
	包号
	船舶类型
	船舶参数、指标
	船龄5年内（含5年）每月租金单价

（人民币/元/月）
	船龄5年以上每月租金单价

（人民币/元/月）

	巡航助航类船舶

	01
	5米快艇
	长度不少于5米，功率不少于50KW
	12000
	9000

	02
	14米快艇
	长度不少于14米，功率不少于130KW
	18000
	13500

	03
	航标艇或航标工作船或其他辅助船舶
	双机功率总和不少于220KW、起吊能力悬臂吊≥5吨，船长不少于 25米，起锚绞盘≥3吨。
	80000
	60000

	工程施工类船舶

	04
	运输船
	净吨位不少于500吨，功率不少于300KW
	30000
	22500

	05
	绞吸/斗轮式挖泥船
	3500m3/h 清水流量，指泥泵流量
	200000
	150000

	06
	反铲式挖泥船
	2m3反铲/PC420
	110000
	82500

	07
	反铲式挖泥船
	4m3反铲/PC850
	180000
	135000

	08
	反铲式挖泥船
	5m3反铲/PC960
	210000
	157500

	09
	自航泥驳
	100m3/载货量180T
	35000
	26250

	10
	自航泥驳
	150m3/载货量270T
	41000
	30750

	11
	自航泥驳
	200m3/载货量360T
	45000
	33750

	12
	起锚艇
	功率不少于100KW
	26000
	19500

	13
	拖轮
	440KW
	46000
	34500

	14
	拖轮
	1000KW
	110000
	77000


注：本项目以折扣率进行报价，投标人须针对以上服务项目填报唯一折扣率。

二、技术要求

巡航助航类船舶采购需求（01包-03包）

01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5米快艇（参数标准：长度不少于5米，功率不少于5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项目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船舶租赁工作内容

航标（含浮标、固定标志、桥涵标等）日常巡检养护、助航维护、航道管制、航道扫床、航道测量、应急处置，以及其他需要用巡航类船舶的工作任务。

02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14米快艇（参数标准：长度不少于14米，功率不少于13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项目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船舶租赁工作内容

航标（含浮标、固定标志、桥涵标等）日常巡检养护、助航维护、航道管制、航道扫床、航道测量、应急处置，以及其他需要用巡航类船舶的工作任务。

03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航标艇或航标工作船或其他辅助船舶（参数标准：双机功率总和不少于220KW、起吊能力悬臂吊≥5吨，船长不少于25米，起锚绞盘≥3 吨）。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项目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以及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和足够的住宿床铺，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船舶租赁工作内容

航标（含浮标、固定标志、桥涵标等）日常巡检养护、助航维护、航道管制、航道扫床、航道测量、应急处置，以及其他需要用巡航类船舶的工作任务。
工程施工类船舶采购需求（04包-14包）

04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运输船（参数标准：净吨位不少于500吨，功率不少于30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05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绞吸/斗轮式挖泥船（参数标准：3500m3/h 清水流量，指泥泵流量）。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06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反铲式挖泥船（参数标准：2m3反铲/PC420）。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07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反铲式挖泥船（参数标准：4m3反铲/PC850）。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08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反铲式挖泥船（参数标准：5m3反铲/PC960）。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09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自航泥驳（参数标准：100m3/载货量180T）。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10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自航泥驳（参数标准：150m3/载货量270T）。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11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自航泥驳（参数标准：200m3/载货量360T）。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12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起锚艇（参数标准：功率不少于10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13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拖轮（参数标准：44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14包：

1、需求船舶型号、参数及技术指标

拖轮（参数标准：1000KW）。

2、需求船舶的要求

（1）租赁船舶权证：本合同所列船舶的国籍证书、所有权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检证书等全部证书齐全、合法、有效。拥有船舶所有权或经营权且无权利瑕疵，若第三人主张对该船舶的权利而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2）租赁船舶状况：投标人保证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与船舶主要参数及性能相符，如有不符，投标人须在5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船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投标人应当赔偿采购人由此受到的损失，船舶状况在整个租赁期间本船应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适于施工作业，双方以船舶交接状况为准。

（3）租赁船舶安全设施要求：确保船舶通导设备、消防、救生设施的完好，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

（4）租赁船舶工作生活环境要求：能够提供航标器材的存放，施工类船舶能够提供随船作业人员休息的场所，环境整洁。

（5）严格执行江西省航道工程局租赁船舶相关管理规定，租赁船舶外出作业时严格按照出港报告、入港报告和施工作业情况报告。

（6）对于在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检查中查找出的问题，租赁船舶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反馈。
（7）单艘船舶须满足以上技术参数和要求，否则投标无效，后果自负。
3、需求船舶的工作内容

航道工程、助航维护、疏浚施工等工作任务，包括实施浮标起吊、保养、抛设，航标技术测定、航道扫床工作和其他需要用船的工作任务。

船舶租赁流程（01包-14包）

1、船舶调度：投标人听从江西省航道工程局指挥，将船舶及时调配到指定地点，船主接到江西省航道工程局下达的“租用船舶通知书”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到达后开始计算船舶租赁费用。

2、船舶结算：江西省航道工程局按照实际租用时间按月结算（不足月则按天结算），每月1日凭江西省航道工程局出具的“船舶租赁结算单”进行结算，须经双方签字确认、盖章后报送江西省航道工程局审批，投标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江西省航道工程局。

3、船舶结算费用范围：各型号船舶租金包括船舶日常保养费（机油等）、自然损坏维修费，调遣费、租赁费、折旧费、保险费、不可抗力损失费、合理损耗费、年检费、利润、增值税及因租期服务、市场租价涨幅、延长租期等引起的各类风险费等相关的一切费用。不包含租赁期间的船舶燃油费、维修费（维修要以交船状态为准，自然损坏维修费由船主承担）、船员工资。

4、船舶维修：租赁船舶维修期间的“天数”时间，不能计算租金，必须扣除维修期间的相应“天数”租金。

注：以上“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须按自己参与的包别内容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